
时鲸科技营销推广合作协议

时鲸科技营销推广合作协议                                                                                合同签署地：深圳市龙岗区 


甲方信息                                    乙方信息
公司名称：  哈伯尔机械（四川）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时鲸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双流区怡心街道华剑路一段139号1栋1单元11层1102号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金地龙城中央三期4栋3606
法定代表人：      万康                     法定代表人：马菁
授权代表：         万康                    授权代表：      罗克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13265434673  
联系邮箱：                                  联系邮箱：  304245923@qq.com     

第一条 合作背景与依据
1. 甲方为依法设立的有限公司，拥有自主品牌及完整运营权，需通过 TikTok 平台拓展市场及品牌推广。
2. 乙方为依法注册于深圳市的有限公司，具备 TikTok 平台 2B 外贸营销的人力资源和营销经验，可为需求客户提供品牌推广、流量引流、询盘获取等服务。助力中国制造企业直达全球买家。
3. 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原则，达成如下协议。
第二条 合作内容
1. 服务范围
乙方为甲方在 TikTok 平台提供以下服务。
（1）品牌策划：制定符合市场趋势的定位及营销策略。
（2）内容创意：策划短视频及图文内容，提升用户互动。
（3）品牌曝光：利用 TikTok 流量资源提高品牌认知度。
（4）精准引流：通过TikTok工厂/品牌账号及广告投放引导客户至私域。
（5）B 端询盘获取：基于 TikTok 营销模型获取高质量询盘。
（6）私域沉淀：协助甲方在 WhatsApp 等渠道构建客户资产。
（7）广告优化：通过数据分析优化投放策略，提升 ROI。
2. 具体服务标准
（1）提供     2     个目标国家专属 IP，匹配目标市场，增强推广效果。
（2）运营     2      个 TikTok 账号用于品牌推广及引流。
（3）提供  400    条免费B端询盘线索，帮助甲方获取真实潜在客户。
（4）推广渠道包括乙方创建的账号、合作 KOL/KOC 资源及广告投放，乙方可根据市场动态调整策略并向甲方提供优化建议。
3. 服务期限
本协议自启动项目之日起生效，启动项目日期为：2025_年_10月_20日，有效期为  6   月。为期限届满前 30 日内，双方可协商续约事宜，续约条款另行约定。
项目启动后，甲乙双方均不得无故终止服务项目，如乙方单方终止服务项目的，需按未服务的期限同比例退还甲方支付的费用。如甲方单方终止服务项目的，甲方已支付的款项不得要求乙方退回。
第三条 费用与支付
合作费用：本协议总费用为人民币¥ 49800 元.（大写 / 拾肆 万 玖 仟 捌 佰 / 拾 / 元整)
（含税，税率 1%），开票内容为 “信息服务费”；
支付方式：甲方应于合同签署后 5 日内一次性通过公对公转账支付至乙方以下账户：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坂雪岗支行
开户名：深圳时鲸科技有限公司
账号：755971013210001
续约费用：若双方续约，甲方应于本协议到期前 15 个工作日支付续约费用，具体金额另行约定。
第四条 沟通与审核机制
项目负责人：双方各指定 1 名项目负责人，负责合作期间的日常沟通、协调及决策事项，负责人信息如下：
[bookmark: _GoBack]甲方：（姓名及联系方式） 万康                  
乙方：（姓名及联系方式） 徐梓文 18018770194     
内容审核：
（1）乙方制作的推广内容（含短视频、图文等）甲方项目负责人有权进行审核确认，确认后方可发布；
（2）双方确认后的内容不得擅自修改，如需调整须另行协商。
（3）乙方制作的推广内容（含短视频、图文等）是基于乙方营销经营制作的，如甲方对推广内容不满可以要求乙方予以修改，但修改次数以2次为限。
（4）如甲方提出的修改意见违反中国、视频发布所在国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或平台规定，乙方有权拒绝发布。如甲方坚持发布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并不予退还甲方费用。
（5）如甲方提出的修改意见乙方基于专业经验认为无法达到营销效果的，可以向甲方提出建议并附上依据。如甲方坚持修改的，乙方应当予以配合。但该条推广内容视为乙方向甲方提供了本协议第二条第2款第（3）点约定的2条B 端询盘线索。
第五条 双方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权利与义务
（1）按约定提供产品样品、企业资质、产品信息等资料，并保证其真实性、合法性，不得侵犯他人权利。如因为甲方提供的产前、信息导致的侵权发生的，相关责任由甲方承担。
（2）及时提供产品样品、拍摄环境、短视频、图片等新媒体推广素材，积极配合乙方进行拍摄、剪辑及制作。
（3）及时审核乙方提交的推广内容，审核期限不超过  3   天，逾期未反馈视为默认通过；
（4）按协议约定支付服务费用；
（5）有权监督乙方服务过程，要求乙方定期汇报推广数据及效果。
（二）乙方权利与义务
（1）按约定完成推广服务；
（2）妥善保管甲方提供的商业秘密（包括但不限于品牌信息、客户数据等），未经甲方书面许可或法定要求不得用于本协议外的其他用途或泄露给第三方；
（3）如乙方发现市场动态，包括竞品信息、价格变动等情况时，需及时向甲方反馈；
（4）不得擅自修改甲方产品设计、标牌，不得从事仿制、假冒甲方产品等侵权行为。;
（5）为更好的为甲方服务，乙方做出如下服务承诺：
1　 乙方承诺提供的询盘真实，均可在TK广告后台溯源, 如确系虚假的，乙方全额退还甲方支付的服务费。乙方在本服务期内乙方已提供的真实的询盘量也无需要求甲方退还或支付费用。
2　 乙方承诺积极响应甲方的咨询。如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早上：9:00-12:00、下午：14:00-19:00）内2小时未回复信息的，按照每次200元标准退还甲方服务费。
3　 乙方承诺及时向甲方汇报服务承诺，按照约定按时提供周报数据。如逾期3个工作日未提供的，则按照每次200元标准退还甲方服务费。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甲方逾期付款的，每逾期 1 日按应付未付金额的 0.05% 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15 日的，乙方有权暂停服务；
（2）乙方违反保密义务给甲方造成实际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3）服务期满后，如乙方未达到约定提供的询盘线索数量，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免费延长服务期限直至免费询盘线索数量达标或协商退款。（如因甲方不积极配合提供产品样品、拍摄环境、短视频、图片等新媒体推广素材，导致项目进度拖延的，甲方不得要求乙方退款，只能要求乙方延长的服务期限，且服务期限不得超过2个月）。

第七条 保密条款
双方应对本协议内容及合作过程中获取的对方商业秘密（包括但不限于客户信息、技术资料、财务数据等）承担保密义务，保密期限为协议终止后 3 年。
第八条 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的争议，双方应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其他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第十条 补充项
____启动时间以实际打款或双方协定实际时间为准，若2025年10月甲方未确认启动项目或付款则合同取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深圳时鲸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代表（签字）：               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_2025_年_10_月20_日                      日期：_2025年_10月_20_日
